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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30            地點：社管大樓 313 教室 
主 持 人：林正寶主任                                    記錄：邱明美助教 
出席人員：王精文老師、陳家彬老師(請假)、林金賢老師、蘇明俊老師、陳連勝老師、 

喬友慶老師(請假)、莊智薰老師、蕭  橹老師、郭如秀老師(請假)、林谷合老師、 
蔡玫亭老師、黃瑞庭老師、唐資文老師 

列席人員：系學會會長(請假) 

壹、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 

案由一、本系學士班畢業條件異動案，請討論。 
說明：一、103 年 10 月 1 日管理學院系所主管會議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

院長提示事項，請各系所思考畢業學分門檻調降之可能性及方式；另本系

系所評鑑待釐清問題提及本系學士班畢業學分數較高是否對教師造成教學

負擔之疑慮。 
二、104 年 1 月 7 日本院系所主管會議決議學士班院核心課程除企業家講座及管

理講座 2 門選 1 門，其餘 11 門課程系所自訂至少選 9 門；原規定為 13 門

必修。 
三、檢附本系學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如附件一。 

擬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修訂後通過 104 學年度(含)起入學學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如附件一。 

案由二、本系碩士班畢業條件異動案，請討論。 
說明：一、103 年 10 月 1 日管理學院系所主管會議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

院長提示事項，請各系所思考畢業學分門檻調降之可能性及方式；另本系

系所評鑑待釐清問題提及本系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較高是否對教師造成教學

負擔之疑慮。 
二、本系系所評鑑實地訪評改善建議：教師教學負擔較重，有些課程可以適度

整合，例如碩士班三班的研究方法課。在學分數有限的情況下，也必須思

考中興的企管碩士，該有哪些特質。 
三、104 年 1 月 7 日本院系所主管會議決議碩士班院核心課程 6 門選 2 門；原規

定為 6 門選 3 門。。 
四、檢附本系碩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如附件二。 

擬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修訂後通過碩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如附件二。 

案由三、本系博士班畢業條件異動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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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103 年 10 月 1 日管理學院系所主管會議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

院長提示事項，請各系所思考畢業學分門檻調降之可能性及方式；另本系

系所評鑑待釐清問題提及本系博士班畢業學分數較高是否對教師造成教學

負擔之疑慮。 
二、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0 月 2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30140439 號函及本校

103 年 11 月 26 日興教字第 1030200617 號函（如附件三）召開本系 103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學術委員會，決議本系博士班畢業條件調查表如附件

四，並建議博士班畢業條件修訂案及領域課程整合案送請本系系務會議及

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三、檢附本系博士班修業辦法附則如附件五。 
四、檢附本系博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含分組課程表)如附件六。 

擬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一、是否納入多元考核學生能力之方式及規定延期再議。 

二、修訂後通過博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如附件三，由本系課程委員會規劃及檢

討課程規劃，俟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畢業條件及課程規劃異動後修訂本系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及學科考施行細則。 

參、臨時動議： 
案由一：本系主辦 2015 中區管理個案競賽籌備案，請討論。 
決議：由本系全體教師組成工作小組，104 年 1 月 27 日中午 12:00 召開第一次工作小

組會議討論籌備事項。 

散會：中午 12:00 



 
各院適用：103.3.31 版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104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項     目 項     目 

一、修業年限： 
(一)最低修業年限：四年(獸醫系五年) 
(二)可延長修業二年(不包括休學二年) 

 
五、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最低應修 33學分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微積分(一) 半 3 
(2)微積分(二) 半 3 
(3)企業概論 半 3 
(4)行銷管理 半 3 
(5)組織行為 半 3 
(6)生產與作業管理 半 3 
(7)管理經濟學 半 3 
(8)人力資源管理 半 3 
(9)管理科學 半 3 
(10)管理會計學 半 3 
(11)策略管理 半 3 

 
六、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最低應選修28學分。 
 
七、其他特別規定： 

1.承認外系學分：最多 12 學分 
2.學生修習本校各學系開設『微積分』(必修，全
學年，6學分)課程，可抵修本系專業必修『微積
分』課程。 
3.本系規劃之專業選修課程，學生可修習本校各
學系開設科目名稱及學分數相同之課程，承認為
本系專業選修學分及畢業學分。 

 

二、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不含體育及國防教育課
程學分)共 132 學分。 

三、校必修課程及學分數： 
(一)體育課程：必修，不計入畢業學分，合計 4學

分。運動績優生另依體育室相關規定辦理。 
(二)服務學習(一)、(二)：共同必修課程 0學分，

不限定上、下學期，累計通過兩學期（不含
服務學習(三)）。 

(三)英文能力檢定：0學分。 
學系自訂更高之標準者從其規定：無 

(四)通識課程： 
1.共同必修(10學分) 

(1) 大學國文(4學分) 
(2) 大一英文(6學分) 

2.其他通識課程(20學分) 
(1)人文領域 2個(含)以上學群之課程 
(2)社會科學領域 2個(含)以上學群之課程 
(3)自然科學領域 2個(含)以上學群之課程 
(4)本系隸屬商業與管理學群，修習該學群

之課程，至多可採計 1門課。 
(5)本系不指定必選通識學群。 
(6)『管理學』、『經濟學導論』、『創業與創

意』及『財務管理與投資』課程不列入
通識學分及畢業學分；通識課程超修不
列入畢業學分。 

 
四、院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最低應修 29 學分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備註 
(1) 經濟學（一） 半 3  
(2) 經濟學（二） 半 3  
(3) 會計學（一） 半 3  
(4) 會計學（二） 半 3  
(5) 管理學 半 3  
(6) 統計學（一） 半 3  
(7) 統計學（二） 半 3  
(8) 財務管理 半 3  
(9) 計算機概論 半 3 三選一，超修列

入本系專業選修

學分。 
(10) 商事法 半 3 
(11) 企業倫理 半 3 
(12)企業家講座 半 2 二選一，超修列

入外系學分。 (13)管理講座 半 2 
 

八、輔  系：學生修習輔系之學分，應在其主系規定
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至少二十學分)科目
及學分數，請見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事項。 

九、雙主修：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本學系規定
畢業科目學分外，且至少應修滿加修學系全部專
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至
少四十學分)。 

十、入學資格：屬修業年限少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及
專科學校之國外同等學校畢業生，如海外中五學
制畢（結）業生，畢業學分數應增加至少 12 學
分，其增加之學分數與修習科目請詳附表。 

※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由各系依課程規劃表填列。  
※畢業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表辦理。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不須每學年提送。 
※本表格修訂係依 100 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第 62 次教務會議紀錄及第 61 次校務會議紀錄、103
年 03 月 11 日體育室核准簽呈(文號：1031000020)辦理、第 67 次教務會議紀錄。 

 
系承辦人：                         主任簽章：                         104 年 1 月 20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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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104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入學資格屬修業年限少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之國外同等學校畢業生，如海外中五學制畢（結）
業生，畢業學分數應增加至少 12學分，其增加之學分數與修習科目如下列：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國際企業管理 半 3 
(2)顧客分析與管理 半 3 
(3)休閒管理 半 3 
(4)投資學 半 3 
(5)   
(6)   
(7)   
(8)   
(9)   
(10)   

 
系(學位學程)承辦人：                     主任簽章：                     103 年 5 月 29 日修訂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104年度起入學適用) 

專業選修科目列表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 電腦軟體應用 半 3 

(2) 電子商務 半 3 

(3) 管理心理學 半 3 

(4) 個體經濟學 半 3 

(5) 貨幣銀行學 半 3 

(6) 中級會計學 全 6 

(7) 管理數學 半 3 

(8) 服務業管理 半 3 

(9) 資料庫管理 半 3 

(10)總體經濟學 半 3 

(11)預測方法 半 3 

(12)行銷研究 半 3 

(13)休閒管理 半 3 

(14)國際貿易 半 3 

(15)品質管理 半 3 

(16)國際行銷管理 半 3 

(17)廣告管理 半 3 

(18)成本分析與控制 半 3 

(19)顧客分析與管理 半 3 

(20)企業研究方法 半 3 

(21)中小企業管理 半 3 

(22)國際金融 半 3 

(23)物流管理 半 3 

(24)國際企業管理 半 3 

(25)國際財務管理 半 3 

(26)投資學 半 3 

(27)稅務法規 半 3 

(28)國際貿易實務 半 3 

(29)風險管理 半 3 

(30)科技管理 半 3 

(31)創新管理 半 3 

(32)商用英文 半 3 

(33)企業診斷 半 3 

(34)金融市場 半 3 

(35)零售管理 半 3 

 

 
 
◎備註： 
   1.本系最低應選修  28  學分。 
   2.以上選修科目來自課程規劃，可能未成班或停

開。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36)服務業行銷 半 3 

(37)期貨與選擇權 半 3 

(38)金融機構管理 半 3 

(39)投資銀行 半 3 

(40)國際競爭策略 半 3 

(41)企業專題討論 半 3 

(42)調查資料處理與分析 半 3 

(43)訓練與發展 半 3 

(44)招募與甄選 半 3 

(45)國際企業管理專題 半 3 

(46)動態競爭策略 半 3 

(47)商業套裝軟體 半 3 

(48)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半 3 

(49)知識管理 半 3 

(50)專案管理 半 3 

   

   

   

系承辦人：                            系主任簽章：            102 年 09 月 03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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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3            企業管理  學系（所）  104  學年度起入學 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項                 目 備      註 

一、修業年限： 

    1.最低修業年限：1年 
 

    2.最高修業年限：4年（不包括休學年限 2年） 在職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二、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不含體育及國防教育課程學分）共 48 學分，

包括下列兩項：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 70 分為及格。 

操行成績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1.學    科：必修最低  28   學分、選修最低   14   學分 學業平均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2.畢業論文：  6  學分 ※必修+選修+畢業論文=最低畢業總學分。 

三、抵免學分：最高   12   學分 
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並應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

課程截止日期前申請抵免。 

四、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計入研究所畢業學分 

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定：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系

（所）基本應修學分外，經本系（所）主任（所長）

與指導教授及開設課程學系主任之同意，報經教務長

核可後，得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並於修習通過後計

入畢業學分，但以三學分為限。 

五、承認外系（所）學分：最多   6   學分 含校際選課學分 

1. 院核心必修本系學生必選修『策略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共 6學

分，超修列入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 

2. 系專業核心必修 13 學分 

3. 必選修方法課程 3學分(三選一，超修列入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4. 專業必選修 6學分(四選二，超修列入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數 

1.策略管理 3 

2.人力資源管理 3 

3.營運管理 3 

4.財務管理 3 

5.行銷管理 3 

6.資訊管理 3 

科目名稱 學分數 

1.組織理論與管理 3 

2.管理經濟學 3 

3.國際企業管理 3 

4.研究方法 3 

5.論文專題討論 1 

科目名稱 學分數 

1.企業決策分析 3 

2.迴歸分析 3 

3.多變量分析 3 

科目名稱 學分數 

1.服務業管理 3 

2.組織變革與發展 3 

3.組織行為 3 

4.動態競爭策略研討 3 

必修科目不及格應予重修， 

必修科目未修滿不得畢業。 

 

 

 

 

 

 

 

 

 

 

七、系所指定應補修大學部基礎科目（不計入畢業學分）：共   0   學分 本校研究所碩士班章程規定，研究生應補修之大

學部基礎課程，由系主任（所長）及指導教授決

定之，但補修及格後，不計入畢業學分。未補修

及格前，不得參加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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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碩士學位考試（論文考試）： 

1.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應商請指導教授。 

2.研究生修完最低修業年限且修畢規定課程及學分，並完成研究論文

初稿者，得於當學期完成註冊選課後，於預定舉行論文考試日期至

少二十天前，提出論文考試申請。論文考試成績以 70分為及格。 

論文考試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論文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得於次學 

年或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重考仍不及格者， 

予以退學。重考及格者之成績，概以 70 分 

計算。 

九、其  他： 
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學生達到以下英語能力檢核標準之一者，為通過本系
英語能力畢業標準檢定；入學前三年內曾在英語系國家求學兩年以上之學
生，持相關證明經系主任核定者除外。 
（一）「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523 分（含）以上。 
（二）「托福電腦測驗(TOEFL CBT)」193 分（含）以上。 
（三）「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69分（含）以上。 
（四）「國際英語測驗(IELTS)」5.5級（含）以上。 
（五）「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Cambridge Certificate)」PET（含）

以上。 
（六）「多益測驗(TOEIC)」670分（含）以上。 
（七）「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八）其它經教育部認定之證照種類，測驗標準均需等同於中高級初試

(含)以上。 
（九）碩士班二(含)年級以上學生修習本校開設碩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及

格，列抵科目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 

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

法」第 2條規定，授權系所自訂研究生英語能力

畢業標準。(98.3.26第 57次教務會議訂定) 

※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由系所依各學年課程規劃表填列；章程查詢網址：http://www.nchu.edu.tw/~indodep/chinese/rule.htm 
※畢業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表辦理。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不須每學年提送。 
※本表格修訂係依第 62 次教務會議紀錄。 
 
系（所）承辦人：                      系主任（所長）簽章：              104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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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104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專業選修科目列表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 策略行銷 半 3 
(2) 產業分析與競爭 半 3 
(3) 顧客分析與管理研討 半 3 
(4) 國際金融研討 半 3 
(5) 投資分析與管理 半 3 
(6) 金融市場與機構 半 3 
(7) 財務報表分析研討 半 3 
(8) 財務預測 半 3 
(9)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半 3 
(10) 國際企業管理研討 半 3 
(11) 國際市場進入策略 半 3 
(12) 服務業行銷 半 3 
(13) 創意管理 半 3 
(14)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 半 3 
(15) 產業組織研討 半 3 
(16) 財務專題研討 半 3 
(17) 國際財務管理 半 3 
(18) 風險管理 半 3 
(19) 期貨與選擇權 半 3 
(20) 企業評價 半 3 
(21) 國際行銷管理 半 3 
(22) 技術與創新策略 半 3 
(23) 企業購併專題 半 3 
(24) 高科技企業競爭策略 半 3 
(25) 人力資源發展研討 半 3 
(26)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研討 半 3 
(27) 策略管理專題研討 半 3 
(28) 創業管理 半 3 
(29) 績效管理 半 3 
(30) 行銷賽局模式 半 3 
(31) 薪資管理 半 3 
(32) 國際企業管理專題 半 3 
(33) 中小企業管理 半 3 
(34) 商業系統模擬 半 3 
(35)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半 3 
(36) 知識與創新管理 半 3 
(37) 定價策略 半 3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備註： 
   1.本系最低應選修  14   學分。 
   2.以上選修科目來自課程規劃，可能未成班或停

開。 
   

系承辦人：                            系主任(所長)簽章：                 104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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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2 版 
 

G-32             企業管理    學系（所）  104  學年度起入學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項                 目 備      註 

一、修業年限： 
    1.最低修業年限：2年 
    2.最高修業年限：7年（不包括休學年限 2年） 

 

在職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二、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不含體育及國防教育課程學分） 
一般生共 39 學分 
碩士直升博士生共 39 學分 
學士直升博士生共 39 學分 

    包括下列兩項： 
1.學  科（必、選修）： 
一般生：必修最低   10   學分、選修最低  17   學分 
碩士直升博士生：必修最低   10   學分、選修最低  17    學分 

      學士直升博士生：必修最低   10   學分、選修最低  17    學分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 70 分為及格。 

操行成績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學業平均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碩士直升博士生，其在碩士班已修科目最多採

認 12 學分。 

學士直升博士生，最多抵免博士班畢業學分數

之一半(不含畢業論文)。 

    2.畢業論文：  12  學分 ※必修+選修+畢業論文=最低畢業總學分 

三、抵免學分：最高  12   學分 
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並應於入學當學期加退

選課程截止日期前申請抵免。 

四、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計入研究所畢業學分 

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定：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
系（所）基本應修學分外，經本系（所）主任（所
長）與指導教授及開設課程學系主任之同意，報經
教務長核可後，得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並於修習
通過後計入畢業學分，但以三學分為限。 

五、承認外系（所）學分：最多   6    學分 含校際選課學分 

六、必修科目及學分數： 共  10   學分 必修科目不及格應予重修， 

共同必修科目包括： 必修科目未修滿不得畢業。 

科目名稱                學分數  

1.管理理論研討                3  

2.高等研究方法                4 

3.高等資料分析                3 
 

  

七、系（所）指定應補修基礎科目（不計入畢業學分）：共   0   學分  

八、博士班研究生考核： 
    博士班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應經系（所）主任之同意 
    商請指導教授。 

 
未於規定期限內商請指導教授者，勒令休學 
一學期。 

九、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研究生修完最低修業年限並修滿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且撰妥學位論文 
    計劃大綱及基本內容，始得提出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經考核委員會 
    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通過，始為合格。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不合格者，不得提出論文
考試，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予以退學。 

十、博士學位考試（論文考試）： 
    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完成研究論文初稿者得於當學期完成註冊 
    選課後，於預定舉行論文考試日期至少二十天前提出論文考試申請。 
    論文考試成績以 70分為及格。 

論文考試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論文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得於次學年 
或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重考仍不及格者，予
以退學。重考及格者之成績，概以 70分計算。 

十一、其  他： 
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學生達到以下英語能力檢核標準之一者，為通過本系英
語能力畢業標準檢定；入學前三年內曾在英語系國家求學兩年以上之學生，
持相關證明經系主任核定者除外。 
（一）「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523 分（含）以上。 
（二）「托福電腦測驗(TOEFL CBT)」193 分（含）以上。 
（三）「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69分（含）以上。 
（四）「國際英語測驗(IELTS)」5.5級（含）以上。 
（五）「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Cambridge Certificate)」PET（含）

以上。 
（六）「多益測驗(TOEIC)」670分（含）以上。 
（七）「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八）其它經教育部認定之證照種類，測驗標準均需等同於中高級初試(含)

以上。 

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

辦法」第 2 條規定，授權系所自訂研究生英語

能力畢業標準。(98.3.26 第 57 次教務會議訂

定) 

※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由系所依各學年課程規劃表填列；章程查詢網址：
http://www.nchu.edu.tw/~indodep/chinese/rule.htm 
※畢業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表辦理。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不須每學年提送。 
※本表格修訂係依第 62 次教務會議紀錄。 
系承辦人：                            系主任(所長)簽章：              104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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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104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專業選修科目列表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 人力資源管理研討 半 3 

(2) 組織專題研討 半 3 

(3) 組織行為研究 半 3 

(4)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實證方法 
半 3 

(5) 質性研究方法論 半 3 

(6) 國際企業與策略管理

（一） 
半 3 

(7) 國際企業與策略管理

（二） 
半 3 

(8) 國際企業與策略管理

（三） 
半 3 

(9) 全球化競爭策略 半 3 

(10) 多變量分析 半 3 

(11) 賽局理論研討 半 3 

(12) 結構方程模式 半 3 

(13) 決策行為研討 半 3 

(14) 高等時間序列分析 半 3 

(15) 財務經濟理論 半 3 

(16) 財務理論研討 半 3 

(17) 財務實證研討 半 3 

   
   
   
   
◎備註： 
   1.本系最低應選修 17 學分。 
   2.以上選修科目來自課程規劃，可能未成

班或停開。 

  

 
系承辦人：                            系主任(所長)簽章：              104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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